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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0 日，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

在北京开幕。“推动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跑出加

速度”成为多方共识，中阿科技合作也将再次按

下“快进键”。

远在千里之外的宁夏，中国—阿拉伯国家技

术转移中心（以下简称“中阿技术转移中心”）自

2015 年揭牌以来，共建技术转移中心、打造线上

服务平台、举办高质量博览会，挑起了为中阿双

方“打好科技合作这张牌”的大梁。

共建多个技术转移海外中心

黄沙漫漫，驼铃声声。千百年来，丝绸古道

上文明的交流与碰撞，正以全新方式重放异彩。

5 月 16 日，“2024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新能

源技术线上培训班”成功举办。在中阿技术转

移中心和上海科学技术交流中心的共同努力

下，来自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埃及、苏丹和尼日

利亚等国家的 50 余名学员接受了一场“知识风

暴”的洗礼。

“我们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技术需求为导

向，量身定制课程。”中阿技术转移中心相关负责

人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复旦大学专家介绍了有机固废厌氧生物转化

研究进展，同济大学专家讲解了生物天然气技术

转移、产业化发展路径，长三角太阳能光伏技术创

新中心专家分享了太阳能电池功率转换效率和实

用光伏组件生产及加工技术……

这样高含金量的培训，是中阿技术交流和转

移的一个缩影。

中阿合作，科技先行。2014年 6月，宁夏集成

全国科技创新要素和技术资源，牵头建设中阿技

术转移中心。2015 年 9 月，中阿技术转移中心正

式揭牌，中阿科技交流合作开启新征程。几年来，

双方在能源、农业、航天、新材料、医疗卫生、荒漠

化防治等领域的合作全面开花。

“目前，我们已在沙特、约旦等国共建了 8 个

技术转移海外双边中心，推动一批契合阿拉伯国

家可持续发展需求的先进适用技术与装备在当地

应用。”宁夏科技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打造中阿可持续发展重要引擎

宁夏全力打造线上综合信息服务平台，高质

量举办中阿博览会，共谋合作发展。

自 2015 年以来，宁夏连续举办五届中阿技

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高新技术及装备展，累

计组织 29 次技术对接活动，促成双方围绕共建

技术转移中心、科技园区、开展联合研发等，签

订了 91 个协议。

椰枣在阿联酋多元化经济发展中具有独特地位，椰枣树被视为中国与阿联

酋的“友谊树”。2015 年，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与中阿技术转移（迪

拜）分中心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建设中阿椰枣研究中心。

在阿布扎比皇家椰枣园，我国科研人员建起了占地 1500亩的红棕象甲综合

防控示范基地。阿联酋迪拜园林局分析认为，中国技术在监测和防治红棕象甲

方面效果更好，相关田间疫情诊断时间由 90天缩短到 30天，预报准确率达 80.8%

以上，虫口减退率达 30%以上。

2019 年，阿联酋决定向中方捐赠 10 万株椰枣苗。目前，首批 1500 株树苗成

活率为 95.73%，其中定植的 263株种苗在科学管理下成活率更是高达 100%。

中阿科技合作，一路走来，一路芬芳。

华为公司在沙特国王科技城建设联合创新 4G—LTE实验室；宁夏大学的节

水灌溉技术成果在阿曼 10余个皇家农场的 2000亩耕地示范推广；固原天启薯业

有限公司在约旦建立 1500亩马铃薯种薯与商品薯示范基地；在摩洛哥促成纳菲

医疗、固废处理、铜粉加工、牙科医院建设等项目合作；与阿盟秘书处联合共建阿

拉伯科技与海运学院技术转移中心，推动核电与考古领域常态化开展线上技术

成果对接……

在去年 9 月举行的第五届中阿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上，中国面向阿拉

伯国家重磅发布 300 项先进适用技术。进入新时代，科技合作已然成为中阿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

（科技日报银川5月30日电 记者王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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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

于修改〈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决定》坚持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提高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的权威性和荣誉性。《决定》共 8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

一是规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工作重大事项，按照有关规定报党中央。

二是规定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者和奖励等级有关决议等事项，报党中央、国务

院批准。

三是规定国家科学技术奖坚持国家战略导向，与国家重大战略需要和中长期

科技发展规划紧密结合。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的决定》

国务院决定对《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二条修改为：“国家设立下

列国家科学技术奖：

（一）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二）国家自然科学奖；

（三）国家技术发明奖；

（四）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

术合作奖。”

二、将第三条修改为：“国家科学技

术奖应当坚持国家战略导向，与国家重

大战略需要和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紧密

结合。国家加大对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和

应用基础研究的奖励。国家自然科学奖

应当注重前瞻性、理论性，国家技术发明

奖应当注重原创性、实用性，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应当注重创新性、效益性。”

三、将第四条修改为：“国家科学技

术奖励工作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贯彻尊重劳

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

针，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重大事项，

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报党中央。”

四、将第七条第二款修改为：“国家

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人选

由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提出，报党

中央、国务院批准。”

五、将第二十一条修改为：“国务院

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对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委员会作出的各奖种获奖者和奖励

等级的决议进行审核，报党中央、国务

院批准。”

六、将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修改为：

“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颁发证书和奖金。”

第三款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际科学技术合作奖颁发奖章和证书。”

七、将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奖金数额由国

务院科学技术行政部门会同财政部门

提出，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

八、将第三十条修改为：“获奖者剽

窃、侵占他人的发现、发明或者其他科学

技术成果的，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骗

取国家科学技术奖的，由国务院科学技

术行政部门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后撤

销奖励，追回奖章、证书和奖金，并由所

在单位或者有关部门依法给予处分。”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根据本

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

（1999年 5月 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 265 号发布根据 2003 年 12

月 20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家科学技

术奖励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订 根据

2013年 7月 1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

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2020年10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731号第三次修订 根据 2024年 5

月 26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家科学技

术奖励条例〉的决定》第四次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奖励在科学技术进

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

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

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国家设立下列国家科学

技术奖：

（一）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二）国家自然科学奖；

（三）国家技术发明奖；

（四）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

术合作奖。

第三条 国家科学技术奖应当坚

持国家战略导向，与国家重大战略需要

和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紧密结合。国

家加大对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基

础研究的奖励。国家自然科学奖应当

注重前瞻性、理论性，国家技术发明奖

应当注重原创性、实用性，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应当注重创新性、效益性。

第四条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重大事项，

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报党中央。

第五条 国家维护国家科学技术

奖的公正性、严肃性、权威性和荣誉性，

将国家科学技术奖授予追求真理、潜心

研究、学有所长、研有所专、敢于超越、

勇攀高峰的科技工作者。

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提名、评审和授

予，不受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干涉。

第六条 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部

门负责国家科学技术奖的相关办法制定

和评审活动的组织工作。对涉及国家安

全的项目，应当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应当实施绩效

管理。

第七条 国家设立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委员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

会聘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等组成评

审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负责国家科学

技术奖的评审和监督工作。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的组成

人员人选由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部门

提出，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

第二章 国家科学
技术奖的设置
第八条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授

予下列中国公民：

（一）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

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卓越

建树的；

（二）在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

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中，创造巨大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效益或者

对维护国家安全做出巨大贡献的。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不分等级，每

次授予人数不超过 2名。

第九条 国家自然科学奖授予在

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阐明自然

现象、特征和规律，做出重大科学发现

的个人。

前款所称重大科学发现，应当具备

下列条件：

（一）前人尚未发现或者尚未阐明；

（二）具有重大科学价值；

（三）得到国内外自然科学界公认。

第十条 国家技术发明奖授予运

用科学技术知识做出产品、工艺、材料、

器件及其系统等重大技术发明的个人。

前款所称重大技术发明，应当具备

下列条件：

（一）前人尚未发明或者尚未公开；

（二）具有先进性、创造性、实用性；

（三）经实施，创造显著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效益或者对维护国

家安全做出显著贡献，且具有良好的应

用前景。

第十一条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授予完成和应用推广创新性科学技术

成果，为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

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

前款所称创新性科学技术成果，应

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技术创新性突出，技术经济指

标先进；

（二）经应用推广，创造显著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效益或者对维

护国家安全做出显著贡献；

（三）在推动行业科学技术进步等

方面有重大贡献。

第十二条 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

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分为

一等奖、二等奖 2 个等级；对做出特别

重大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或者创新性

科学技术成果的，可以授予特等奖。

第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

科学技术合作奖授予对中国科学技术

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下列外国人或者

外国组织：

（一）同中国的公民或者组织合作

研究、开发，取得重大科学技术成果的；

（二）向中国的公民或者组织传授

先进科学技术、培养人才，成效特别显

著的；

（三）为促进中国与外国的国际科

学技术交流与合作，做出重要贡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

作奖不分等级。

第三章 国家科学
技术奖的提名、评审和授予
第十四条 国家科学技术奖实行

提名制度，不受理自荐。候选者由下列

单位或者个人提名：

（一）符合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部

门规定的资格条件的专家、学者、组织

机构；

（二）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中

央军事委员会科学技术部门，省、自治

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台湾地区的有关个人、组织的提名资格

条件，由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使馆、领馆可

以提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

合作奖的候选者。

第十五条 提名者应当严格按照

提名办法提名，提供提名材料，对材料

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并按照规定承

担相应责任。

提名办法由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

部门制定。

第十六条 在科学技术活动中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相关个人、组织不得

被提名或者授予国家科学技术奖：

（一）危害国家安全、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危害人体健康、违反伦理道德的；

（二）有科研不端行为，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被禁止参与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活动的；

（三）有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部门

规定的其他情形的。

第十七条 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

部门应当建立覆盖各学科、各领域的评

审专家库，并及时更新。评审专家应当

精通所从事学科、领域的专业知识，具

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良好的科学道德。

第十八条 评审活动应当坚持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评审专家与候

选者有重大利害关系，可能影响评审公

平、公正的，应当回避。

评审委员会的评审委员和参与评

审活动的评审专家应当遵守评审工作

纪律，不得有利用评审委员、评审专家

身份牟取利益或者与其他评审委员、评

审专家串通表决等可能影响评审公平、

公正的行为。

评审办法由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

部门制定。

第十九条 评审委员会设立评审

组进行初评，评审组负责提出初评建议

并提交评审委员会。

参与初评的评审专家从评审专家

库中抽取产生。

第二十条 评审委员会根据相关

办法对初评建议进行评审，并向国家科

学技术奖励委员会提出各奖种获奖者

和奖励等级的建议。

监督委员会根据相关办法对提名、

评审和异议处理工作全程进行监督，并

向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报告监督

情况。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根据评

审委员会的建议和监督委员会的报告，

作出各奖种获奖者和奖励等级的决议。

第二十一条 国务院科学技术行

政部门对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作

出的各奖种获奖者和奖励等级的决议

进行审核，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

第二十二条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报请国家主席签署并颁发奖章、证书

和奖金。

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颁发证书和奖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

作奖颁发奖章和证书。

第二十三条 国家科学技术奖提

名和评审的办法、奖励总数、奖励结果等

信息应当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涉及国家安全的保密项目，应当严

格遵守国家保密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加强项目内容的保密管理，在适当范围

内公布。

第二十四条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工作实行科研诚信审核制度。国务院科

学技术行政部门负责建立提名专家、学

者、组织机构和评审委员、评审专家、候

选者的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

禁止任何个人、组织进行可能影响

国家科学技术奖提名和评审公平、公正

的活动。

第二十五条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的奖金数额由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

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提出，报党中央、国

务院批准。

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

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奖金数额由

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部门会同财政部

门规定。

国家科学技术奖的奖励经费列入

中央预算。

第二十六条 宣传国家科学技术

奖获奖者的突出贡献和创新精神，应当

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到安全、保密、

适度、严谨。

第二十七条 禁止使用国家科学

技术奖名义牟取不正当利益。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候选者进行可能影

响国家科学技术奖提名和评审公平、公

正的活动的，由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部

门给予通报批评，取消其参评资格，并由

所在单位或者有关部门依法给予处分。

其他个人或者组织进行可能影响

国家科学技术奖提名和评审公平、公正

的活动的，由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部门

给予通报批评；相关候选者有责任的，

取消其参评资格。

第二十九条 评审委员、评审专家

违反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审工作纪律的，

由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取消其评

审委员、评审专家资格，并由所在单位

或者有关部门依法给予处分。

第三十条 获奖者剽窃、侵占他人

的发现、发明或者其他科学技术成果

的，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骗取国家科

学技术奖的，由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部

门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后撤销奖励，

追回奖章、证书和奖金，并由所在单位

或者有关部门依法给予处分。

第三十一条 提名专家、学者、组

织机构提供虚假数据、材料，协助他人

骗取国家科学技术奖的，由国务院科学

技术行政部门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

的，暂停或者取消其提名资格，并由所

在单位或者有关部门依法给予处分。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七条规定的，由有关部门依照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查处。

第三十三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

有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的个人、组

织，记入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

库，并共享至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施联合惩戒。

第三十四条 国家科学技术奖的

候选者、获奖者、评审委员、评审专家和

提名专家、学者涉嫌违反其他法律、行

政法规的，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应

当通报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第三十五条 参与国家科学技术

奖评审组织工作的人员在评审活动中

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

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六条 有关部门根据国家

安全领域的特殊情况，可以设立部级科

学技术奖；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

列市人民政府可以设立一项省级科学

技术奖。具体办法由设奖部门或者地

方人民政府制定，并报国务院科学技术

行政部门及有关单位备案。

设立省部级科学技术奖，应当按照

精简原则，严格控制奖励数量，提高奖

励质量，优化奖励程序。其他国家机

关、群众团体，以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的事业单位，不得设立科学技术奖。

第三十七条 国家鼓励社会力量

设立科学技术奖。社会力量设立科学

技术奖的，在奖励活动中不得收取任何

费用。

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应当对社

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的有关活动进行

指导服务和监督管理，并制定具体办法。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 2020 年 12

月 1日起施行。

（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的决定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30日电 （记

者华凌）30 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以封

面文章形式刊登了清华大学精密仪器

系类脑计算研究团队的研究成果：他

们研制出世界首款类脑互补视觉芯片

“天眸芯”。该团队之前曾研制出异构

融合类脑计算“天机芯”，两项成果标

志着我国在类脑计算和类脑感知两个

重要方向上均取得基础性突破。

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无人

驾驶和具身智能等无人系统正在现实

社会中不断推广应用。在这些智能系

统中，视觉感知作为获取信息的核心

途径，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开

放世界中，这些智能系统不仅要处理

庞大的数据量，还需要应对各种极端

事件，如驾驶中的突发危险、隧道口的

剧烈光线变化和夜间强闪光干扰等。

传统视觉感知芯片由于受到“功耗墙”

和“带宽墙”的限制，在应对这些场景

时往往面临失真、失效或高延迟等问

题，严重影响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针对这些问题，研究团队聚焦类

脑视觉感知芯片技术，提出一种基于

视觉原语的互补双通路类脑视觉感知

新范式——借鉴人类视觉系统的基本

原理，将开放世界的视觉信息拆解为

基于视觉原语的信息表示，并通过有

机组合这些原语，模仿人类视觉系统

特征，形成两条优势互补、信息完备的

视觉感知通路。在此基础上，团队研

制出世界首款类脑互补视觉芯片“天

眸芯”，其不仅突破了传统视觉感知范

式的性能瓶颈，而且能够高效应对各

种极端场景，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安

全性。

世界首款类脑互补视觉芯片研制成功

5月30日，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上清路小学开展“科创筑梦”校园科技节迎“六
一”主题活动。学生们通过科技互动体验、无人机炫技、科学小制作展示等项目，喜迎
自己的节日。图为学生们与仿生机器狗互动。 王海滨/摄 本报记者宋迎迎/文


